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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国宗教研究中心是一家宗教研究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其主要

任务是，调查中国及世界范围的宗教现状，研究宗教发展的趋势动态，

关注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促进宗教方面的信息沟通和学术交流，向政

府和有关机构提出宗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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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保障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1、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

利，把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积极采取

措施保障信教公民合法权益，成绩显著。我们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政

府最近十年来加强了在法律层面为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保障的力度，不

断完善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强调以法治的方式处理宗教事务，依法

处理侵犯宗教界合法权益和伤害信教公民宗教感情的事件；同时也为

公民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提供服务，依法行政，规范、简化行政程

序，取消或调整了 13 个行政审批项目，同时帮助宗教团体和宗教院

校改善办公、办学条件，帮助宗教教职人员解决实际困难【注释 1】。 

2、我们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有全面的法律保障。《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

自由。”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通则》、《教育法》、《劳动

法》、《义务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广告法》等法律都有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1994 年，中

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尊重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2004 年，中国政府颁布《宗

教事务条例》，这是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以法的形式对政府的行为

和宗教界的权利、义务作出详细的规定，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的实现。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更加依法、公开、



透明，不能不称之为一大进步。 

3、我们看到，中国宗教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正处于

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目前中国的宗教教职人员有 36 万人，宗教团体

5500 个，宗教活动场所 14 万处，宗教院校 95 所，毕业学生累计 4

万多人。宗教出版物依法印制流通，其中由中国基督教会印刷发行的

圣经达到 1亿册。中国的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依法行使公民权

利，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协商，在各级人大、政协

担任代表的教职人员超过 1.7万人。中国穆斯林群众在政府的帮助下

有序完成朝觐功课，累计超过 10 万人次，仅 2012 年就有 13800人。

中国各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得到加强，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

外交往，已经与世界 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建立起友好关系，

影响力不断提高。 

4、我们认为，和谐是中国宗教的主旋律，和谐的宗教关系是宗

教信仰自由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公民

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表明宗教身份，信仰宗教与不信

仰宗教的公民彼此尊重、团结和睦。中国各种宗教地位平等，和谐共

处，从没有发生过宗教纷争。中国各宗教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参与

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保持和谐步调。在坚持政教分离的基础上，中

国政府与各宗教建立起“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和谐

关系。2006 年，世界基督教联合会总干事撒母尔·考比亚在访问中

国时感慨道：“在我到过的所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

让几大宗教如此和谐地发展。” 

5、我们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世界人民的共

同财富，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



由，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和努力方向。同时，由于宗教的人员、组

织及其行为也涉及到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因此，宗教必须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活动，接受政府的依法管理，在享有权利的同时

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也是世界各国的一项基本共识。由于国情不

同，各国政府应当从本国的国情出发，采取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来实践

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应当彼此尊重，增进了解，加强合作，相互促进，

共同致力于这一正义的事业。 

6、我们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正在为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进行

新的尝试，作出新的努力。前不久，中国政府多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

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注释 2】，旨在推动

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宗教在服务社会、利益人群方面

的积极作用，体现了对待宗教的科学态度。中国各宗教团体联合发表

《倡导宗教和谐共同宣言》，开展“创建和谐寺观教堂”活动，倡导

宗教和谐理念，营造和谐宗教关系。中国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最近提出

了“保护、管理、引导、服务”【注释 3】的工作理念，我们对此表

示欢迎。 

7、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宗教方面少数

组织和个人不愿担负起法律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拒绝登记，这就是所

谓“家庭教会”问题的实质，参与其中的信教公民，其合法权益无法

得到法律保障，有的甚至遭遇蒙骗和欺诈【注释 4】。在中国社会快

速转型的大背景下，一些组织和个人打着宗教的旗号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民族团结，企图分裂国家，这就是“法轮功”、

“藏独”、“疆独”的真面目，一些不明真相的信教公民受其蛊惑，生

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侵害。这些问题与宗教、与宗教信仰自由毫不相



干，却极大地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些组织的主张和行为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我们支持中

国政府依法处理“法轮功”邪教组织、打击“藏独”和“疆独”势力

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符合民心。 

8、我们关注中国藏区藏人自焚事件。自焚者中不少是涉世未久、

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我们对此万分痛惜，更万分痛恨煽动、教唆、胁

迫他们这样做的藏独集团。藏独集团将策划煽动、组织实施自焚事件

作为分裂国家的手段，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藏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

结和正常的宗教活动，也违背了佛教慈悲一切有情的核心理念。显而

易见，藏人自焚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宗教行为。中国政府已经千方

百计阻止这种事件发生，并且在事件发生后迅速进行人员救治、善后

处理等工作，同时依法侦办系列煽动教唆胁迫自焚杀人案，我们对此

表示拥护和支持。 

9、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障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社会的共

同责任。为此，我们向中国政府建议：一、建议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

严厉打击“法轮功”、“藏独”、“东突”等组织打着宗教旗号的违法犯

罪活动，坚决反对利用宗教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民族团结、企图分裂

国家的行为，加大对侵犯宗教界合法权益行为的处罚力度，妥善处理

宗教矛盾，促进宗教领域更加和谐稳定。二、强烈建议中国政府彻底

查清自焚问题事实真相，依法严厉惩处煽动教唆自焚、残害无辜群众

生命的犯罪行为。三、不断健全和完善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针

对宗教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宗

教信仰自由提供更加全面的法律保障。四、引导宗教健康发展，发挥

宗教积极作用，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做好对宗教界的服务工



作。五、倡导宗教对话，增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中国宗教的

国际影响力。 

 

注释： 

【注释 1】2010年 1 月，中国政府多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妥善

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意见》，旨在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

会保障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意

见下发后，约有 30万宗教教职人员如愿以偿地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注释 2】中国政府把宗教公益慈善事业作为发挥宗教积极作用

的重要途径和促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该意见于

2012年 2 月 16 日发布，旨在支持和鼓励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并

依法予以规范和管理，引导宗教界公益慈善活动健康有序开展。  

【注释 3】保护，就是要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公民

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管理，就是政府依法对

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引导，就是政府要更

加重视发挥正面引导的作用，鼓励宗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

用。服务，就是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服务为先的工作理念，为

宗教界提供良好服务。 

【注释 4】对宗教组织进行登记，是国家确定其合法性的基本形

式，是社会组织取得社会承认的法定渠道，也是许多国家确定社会组

织合法身份的通行做法。中国的宗教组织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依照法

定程序进行登记都可以获得登记，登记的宗教组织受国家法律保护。 


